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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通知于 2020 年 3月 27 日以邮件、微信方式发出，因相关事项较为紧急，会议于

2020 年 3月 30 日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韵女士主持，

全体董事均参会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并作出决议： 

（一）《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拟聘任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容诚事务所”）在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等方面进行了

审核后认为，容诚事务所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能够保证相关工作的独立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投资者保护能力。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不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容诚事务所承担公司执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审核业

务，聘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聘任之日至执行本次差错更正完毕之日止，公

司拟支付该所的费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40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二）《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议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14:00，在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1066 号全季酒店 4 楼

会议室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方式为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召开 202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二、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0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31日 


